
 
 

臺北市政府訴願審議委員會第 1588 次會議紀錄 
 

一、開會時間：民國 113 年 5 月 13 日(星期一)上午 10 時 30 分 

二、開會地點：本府法務局審議室（東北區 8 樓） 

三、會議主席：張慕貞委員        記錄：簡駿穎 

四、出席委員：王曼萍 陳愛娥 洪偉勝 邱駿彥 郭介恒 

宮文祥 

  請假委員：連堂凱 盛子龍 范秀羽 李建良 

五、報告事項： 

（一）報告第 1587次會議紀錄。 

決議：紀錄確定。 

（二）第 61 案訴願人○○○因違反就業服務法事件，審查會陳

述意見，列席人員：原處分機關臺北市政府勞動局。 

（三）本府法務局委託國立臺北大學法律學系黃銘輝副教授就

「網路販售酒品禁令的法政策與合憲性分析」鑑定意見，

特提會報告。 

決議：洽悉。 

六、審議事項： 

第   1 案 訴願人 ○○○ 

案      由 因不服臺北市停車管理工程處民國 113 年 3 月 8 日單

號 217○○○號文 

決   議 訴願不受理。 

 

第   2 案 訴願人 ○○○ 

案      由 因不服臺北市停車管理工程處 O12○○○號文 

決   議 訴願不受理。 

 

第   3 案 訴願人 ○○○ 

案      由 因不服臺北市政府產業發展局民國 112 年 11 月 17 日

北市產業工字第 112○○○號文 

決   議 訴願不受理。 

 

第   4 案 訴願人 ○○○ 

案      由 因不服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環保稽查大隊 21-112-



 
 

○○○文 

決   議 訴願不受理。 

 

第   5 案 訴願人 ○○○ 

案      由 因不服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機字第 21-113-○○○號

文 

決   議 訴願不受理。 

 

第   6 案 訴願人 ○○○ 

案      由 因不服觀光局○○○文 

決   議 訴願不受理。 

 

第   7 案 訴願人 ○○○ 

案      由 因不服臺北市政府工務局公園路燈工程管理處 dc○○

○文 

決   議 訴願不受理。 

 

第   8 案 訴願人 ○○○ 

案      由 因違反臺北市公園管理自治條例事件 

決   議 訴願不受理。 

 

第   9 案 訴願人 ○○○ 

案      由 因違反停車場法事件 

決   議 訴願不受理。 

 

第  10 案 訴願人 ○○○ 

案      由 因農民權益事件 

決   議 訴願不受理。 

 

第  11 案 訴願人 ○○○ 

案      由 因性侵害犯罪防治法事件 

決   議 訴願不受理。 

 

第  12 案 訴願人 ○○○ 



 
 

案      由 因違反職業安全衛生法事件 

決   議 訴願不受理。 

 

第  13 案 訴願人 ○○○ 

案      由 因陳情事件 

決   議 訴願不受理。 

 

第  14 案 訴願人 ○○○ 

案      由 因機車排氣檢驗事件 

決   議 訴願不受理。 

 

第  15 案 訴願人 ○○○ 

案      由 因違反洗錢防制法事件 

決   議 訴願不受理。 

 

第  16 案 訴願人 ○○○ 

案      由 因違反洗錢防制法事件 

決   議 訴願不受理。 

 

第  17 案 訴願人 ○○○ 

案      由 因違反廢棄物清理法事件 

決   議 訴願不受理。 

 

第  18 案 再審申請人 ○○○ 

案      由 因違反廢棄物清理法事件 

決   議 再審不受理。 

 

第  19 案 訴願人 ○○○ 

案      由 因土地增值稅事件 

決   議 一、關於 113 年 1 月 19 日北市稽法甲字第 112○○○

號復查決定部分，訴願駁回。 

二、關於 113 年 2 月 21 日北市稽法甲字第 113○○○

號訴願答辯書部分，訴願不受理。 

 



 
 

第  20 案 訴願人 ○○○ 

案      由 因補徵差額地價稅事件 

決   議 訴願駁回。 

 

第  21 案 訴願人 ○○○ 

案      由 因老人收容安置補助事件 

決   議 訴願駁回。 

 

第  22 案 訴願人 ○○○ 

案      由 因地價稅事件 

決   議 訴願駁回。 

 

第  23 案 訴願人 ○○○ 

案      由 因違反臺北市公園管理自治條例事件 

決   議 訴願駁回。 

 

第  24 案 訴願人 ○○○ 

案      由 因違反租賃住宅市場發展及管理條例事件 

決   議 訴願駁回。 

 

第  25 案 訴願人 ○○○ 

案      由 因違反有機農業促進法事件 

決   議 訴願駁回。 

 

第  26 案 訴願人 ○○○ 

案      由 因違反都市計畫法事件 

決   議 訴願駁回。 

 

第  27 案 訴願人 ○○○ 

案      由 因違反建築法事件 

決   議 訴願駁回。 

 

第  28 案 訴願人 ○○○ 

案      由 因違反建築法事件 



 
 

決   議 訴願駁回。 

 

第  29 案 訴願人 ○○○ 

案      由 因違反建築法事件 

決   議 訴願駁回。 

 

第  30 案 訴願人 ○○○ 

案      由 因違反建築法事件 

決   議 訴願駁回。 

 

第  31 案 訴願人 ○○○ 

案      由 因違反公寓大廈管理條例事件 

決   議 訴願駁回。 

 

第  32 案 訴願人 ○○○ 

案      由 因住宅租金補貼事件 

決   議 訴願駁回。 

 

第  33 案 訴願人 ○○○ 

案      由 因違反護理人員法事件 

決   議 訴願駁回。 

 

第  34 案 訴願人 ○○○ 

案      由 因違反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事件 

決   議 訴願駁回。 

 

第  35 案 訴願人 ○○○ 

案      由 因違反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事件 

決   議 訴願駁回。 

 

第  36 案 訴願人 ○○○ 

案      由 因違反菸害防制法事件 

決   議 訴願駁回。 

 



 
 

第  37 案 訴願人 ○○○ 

案      由 因違反教保服務人員條例事件 

決   議 訴願駁回。 

 

第  38 案 訴願人 ○○○ 

案      由 因違反幼兒教育及照顧法事件 

決   議 訴願駁回。 

 

第  39 案 訴願人 ○○○ 

案      由 因違反勞工退休金條例事件 

決   議 訴願駁回。 

 

第  40 案 訴願人 ○○○ 

案      由 因違反就業服務法事件 

決   議 訴願駁回。 

 

第  41 案 訴願人 ○○○ 

案      由 因職場學習及再適應計畫津貼事件 

決   議 訴願駁回。 

 

第  42 案 訴願人 ○○○ 

案      由 因職場學習及再適應計畫津貼事件 

決   議 訴願駁回。 

 

第  43 案 訴願人 ○○○ 

案      由 因違反勞資爭議處理法事件 

決   議 訴願駁回。 

 

第  44 案 訴願人 ○○○ 

案      由 因違反廢棄物清理法事件 

決   議 訴願駁回。 

 

第  45 案 訴願人 ○○○ 

案      由 因違反廢棄物清理法事件 



 
 

決   議 訴願駁回。 

 

第  46 案 訴願人 ○○○ 

案      由 因違反廢棄物清理法事件 

決   議 訴願駁回。 

 

第  47 案 訴願人 ○○○ 

案      由 因違反廢棄物清理法事件 

決   議 訴願駁回。 

 

第  48 案 訴願人 ○○○ 

案      由 因違反廢棄物清理法事件 

決   議 訴願駁回。 

 

第  49 案 訴願人 ○○○ 

案      由 因違反空氣污染防制法事件 

決   議 訴願駁回。 

 

第  50 案 訴願人 ○○○ 

案      由 因違反空氣污染防制法事件 

決   議 訴願駁回。 

 

第  51 案 訴願人 ○○○ 

案      由 因違反空氣污染防制法事件 

決   議 訴願駁回。 

 

第  52 案 訴願人 ○○○等 3 人 

案      由 因申請時效取得複丈事件 

決   議 訴願駁回。 

 

第  53 案 訴願人 ○○○等 3 人 

案      由 因申請時效取得複丈事件 

決   議 訴願駁回。 

 



 
 

第  54 案 訴願人 ○○○ 

案      由 因違反廢棄物清理法事件 

決   議 原處分撤銷，由原處分機關於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 50

日內另為處分。 

 

第  55 案 訴願人 ○○○ 

案      由 因違反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事件 

決   議 訴願不受理。 

 

第  56 案 訴願人 ○○○ 

案      由 因違反發展觀光條例事件 

決   議 訴願不受理。 

 

第  57 案 訴願人 ○○○ 

案      由 因性別工作平等法事件 

決   議 訴願不受理。 

 

第  58 案 訴願人 ○○○ 

案      由 因違反建築法事件 

決   議 訴願不受理。 

 

第  59 案 訴願人 ○○○ 

案      由 因違反建築法事件 

決   議 訴願駁回。 

 

第  60 案 訴願人 ○○○ 

案      由 因性侵害犯罪防治法事件 

決   議 訴願駁回。 

 

第  61 案 訴願人 ○○○ 

案      由 因違反就業服務法事件 

決   議 原處分撤銷，由原處分機關於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 50

日內另為處分。 

 



 
 

七、散會(上午 11 時 22 分) 

 


